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2024年稳就业⼯作的通知

豫政办〔2024〕19号

各省辖市⼈⺠政府，济源⽰范区、航空港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

  为深⼊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促就业的决策部署，持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推动发展新质⽣产⼒，促进就业扩容提

质，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做好2024年稳就业⼯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全⼒⽀持稳岗扩岗

  （⼀）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伤保险费率政策⾄2025年12⽉31⽇，对不裁员、少裁员的⺠营企业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政策，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商⼾参照实施。（省⼈⼒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税务局等按职责分⼯负责）

  （⼆）对招⽤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校毕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微企业，以及

招⽤就业困难⼈员和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员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实施期限截⾄

2025年12⽉31⽇。（省⼈⼒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等按职责分⼯负责）

  （三）开展“中⼩企业服务⽉”“春⾬润苗”专项⾏动。落实增值税⼩规模纳税⼈⽉销售额1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落实⼩型微利

企业和个体⼯商⼾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增值税⼩规模纳税⼈、⼩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商⼾减半征收资源税（不含⽔资源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地使⽤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教育附加，政策实施期限截

⾄2027年12⽉31⽇。（省税务局、财政厅等按职责分⼯负责）

  （四）对招⽤脱贫⼈⼝（含防⽌返贫监测对象，下同）、在⼈⼒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

业创业证》《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员、⾃主就业退役⼠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当⽉起，在3年（36个⽉）内按实际招⽤⼈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定额标准为脱贫⼈⼝、登记失业半年以上⼈员每⼈每年7800元，⾃主就业退役⼠兵

每⼈每年9000元，政策实施期限截⾄2027年12⽉31⽇。（省税务局、财政厅、⼈⼒资源社会保障厅、农业农村厅、退役军⼈厅等按职

责分⼯负责）

  （五）降低⼩微企业担保贷款申请⻔槛，个⼈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提⾼⾄30万元，⼩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提⾼⾄400万元，对符

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期限截⾄2028年9⽉30⽇。2024年全省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0亿

元以上。实施“⼈社+⾦融”助企⾏动，⿎励更多⾦融机构提供稳岗扩岗专项贷款，额度全年不低于400亿元。（省⼈⼒资源社会保障

厅、财政厅、⼈⾏河南省分⾏等按职责分⼯负责）

  ⼆、全⼒保障重点群体就业

  （六）实施⾼校毕业⽣就业“422020”计划，即企业吸纳42万⼈以上、政策性岗位招录（聘）20万⼈以上、灵活就业及⾃主创业20万

⼈以上，促进⾼校毕业⽣就业。统筹实施“三⽀⼀扶”、特岗教师、医学院校毕业⽣特招、⼤学⽣乡村医⽣、⼤学⽣志愿服务西部、⼤学

⽣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等基层服务项⽬，⿎励和引导⾼校毕业⽣到基层就业。2024年事业单位空缺岗位主要⽤于招聘应届⾼校毕业⽣

（含择业期未落实⼯作单位的⾼校毕业⽣），⾯向应届毕业⽣的各类政策性岗位招录（聘/募）计划要于2024年8⽉31⽇前完成。（省委

组织部、省⼈⼒资源社会保障厅、教育厅、卫⽣健康委、团省委等按职责分⼯负责）

  （七）加强⾼校就业创业指导队伍建设，实施⻣⼲教师“引领”计划和就业专职辅导员“培育”计划，每年各培训350⼈。做好就业创

业类教学改⾰课题研究、推⼴及运⽤⼯作。各⾼校要深⼊落实将就业创业指导列⼊职称专业设置范围的有关要求，⿎励⾼校按条件和

⽐例为申报就业创业专业职称⼈员分配1-2个⾼级职称名额。对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独⾃开展及其与⾼校联合开展的招聘活动和创业

服务，按规定给予补助。（省教育厅、⼈⼒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等按职责分⼯负责）

  （⼋）组织实施国债项⽬时，要按照“应⽤尽⽤、能⽤尽⽤”原则，⼤⼒推⼴以⼯代赈⽅式，选择⼀批投资规模⼩、技术⻔槛低、前

期⼯作简单、务⼯技能要求不⾼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项⽬，优先吸纳农村低收⼊群体就近就业。（省发展改⾰委、农业农村厅、⼈⼒

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等按职责分⼯负责）



  （九）脱贫⼈⼝、持《就业创业证》（注明“⾃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内⾃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

“⾃主创业税收政策”）的⼈员和⾃主就业退役⼠兵从事个体经营的，⾃办理个体⼯商⼾登记当⽉起，在3年（36个⽉）内按每⼾每年

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教育附加和个⼈所得税，政策实施期限截⾄

2027年12⽉31⽇。（省税务局、财政厅、⼈⼒资源社会保障厅、农业农村厅、退役军⼈厅等按职责分⼯负责）

  三、全⼒优化就业服务

  （⼗）深⼊推进“⼈⼈持证、技能河南”建设，以筹备第三届全国技能⼤赛为牵引，聚焦先进制造业、优质农业、⾼端服务业，引导

职业院校和技⼯院校优化调整产业学院、专业设置、培养模式，错位发展、凝聚合⼒，2024年全省完成各类职业技能培训200万⼈次，

新增技能⼈才150万⼈以上、⾼技能⼈才90万⼈以上。（省⼈⼒资源社会保障厅等按职责分⼯负责）

  （⼗⼀）创新⼈才评价开发模式，⽀持符合条件的⺠营企业开展特级、⾸席技师评聘⼯作，⽀持符合条件的技能⼈员破格申报⾼

级职称。组织开展河南省特聘研究员选聘⼯作，引进研发创新领军⼈才，为企业⾼质量发展提供⼈才⽀撑。（省委组织部、省⼈⼒资

源社会保障厅、⼯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商联等按职责分⼯负责）

  （⼗⼆）优化公共就业服务⽅式，推动服务下沉基层。聚焦⼈员集中居住区、⼈流密集区、产业集聚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等

区域，布局基层就业服务⽹点，因地制宜⾃建“家⻔⼝”就业服务站、零⼯市场、就业驿站。⿎励各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就业

服务⽹点设施运营、服务项⽬提供，形成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式多样化的基层就业服务供给模式。（省⼈⼒资源社会保障厅、发

展改⾰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农业农村厅、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负责）

  （⼗三）以出⾏、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业平台企业为重点，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作。在郑

州、开封、洛阳、平顶⼭、鹤壁、三⻔峡6市开展⼯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点⼯作，保障异地⼯伤职⼯医疗待遇。（省⼈⼒资

源社会保障厅、商务厅等部⻔及有关省辖市政府按职责分⼯负责）

  （⼗四）加强⼈⼒资源市场监管，严厉查处虚假招聘、售卖就业协议、就业歧视、违规收费、“⿊中介”等违法违规⾏为，规范⼈⼒

市场秩序。指导⽤⼈单位规范招聘组织，按照岗位需求合理确定招聘条件。（省⼈⼒资源社会保障厅、市场监管局、公安厅等按职责

分⼯负责）

  四、切实加强组织保障

  （⼗五）强化组织领导。省政府将稳就业⼯作纳⼊年度⽬标考核、集中督查内容。各地、各部⻔要切实履⾏稳就业主体责任，强

化⼯作措施，确保2024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10万⼈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合理区间。

  （⼗六）加强资⾦监管。各地要加⼤就业补助资⾦投⼊⼒度，加快资⾦⽀出进度，以资⾦使⽤促进政策落实、服务落地。组织开

展就业补助资⾦监管核查，省本级不低于上年度⽀出总额的5%，各省辖市不低于10%，确保资⾦安全。

  （⼗七）提升⼯作质效。各地、各部⻔要优化经办服务流程，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推⼴“直补快办”“免审即享”，加快审核发

放进度。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向社会公开政策清单、申办流程、补贴标准等，进⼀步提⾼政策知晓度、覆盖率、可及性。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

  2024年4⽉28⽇


